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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一部分：通則





1.	本章所述乃關於失實陳述及擅用他人名義的行為。“誠實是上策”這句格言是適用於所有選舉活動，將其付諸實行更可確保公平合理的競爭。候選人在擬備競選演詞及文章時應特別小心，以防使用籠統、誇大或誤導的語句。





第二部分：失實陳述





退出選舉的虛假聲明





2.	任何人士均不得在選舉期間或之前，發表他知是虛假的聲明，稱某候選人已經或行將退出選舉，藉以宣傳或爭取另一候選人當選〔《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288章)第15條〕。





有關候選人的虛假聲明





3.	任何人士均不得在選舉期間或之前，造或發表他相信是虛假的聲明，內容涉及某候選人的個人品格、資歷或行為，藉以影響該候選人在該選舉中當選〔第288章第16(1)條〕。





4.	任何人士在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屬下投訴處理會或其它有關當局收到或已簽收他對某候選人的投訴後，不可以聲稱其投訴已被“接納”，除非事實如此。收到投訴並非意味投訴已被接納，除非是項投訴已予調查，獲証成立。任何這樣的失實陳述都將受到投訴處理會的譴責。





5.	任何候選人均不得在選舉期間或之前，故意造或發表他相信是虛假的聲明，內容涉及他本人(包括但並不限於其品格、資歷或行為)，藉以宣傳或爭取其本人在是次選舉中當選〔第288章第16(1A)條〕。





刑罰





6.	任何人士如明知地及故意地發表如上所述的虛假聲明，即屬觸犯第288章所述的違法行為，最高可被判罰款$100,000及監禁3年〔第288章第10條〕。任何人士如犯了這項罪行而被判有罪，則：





(a)	其後3年間喪失獲得登記為選民或在選舉中投票的資格〔《立法會條例》第31及第53款〕；





(b)	其後5年間喪失被提名或獲選為立法會議員的資格〔《立法會條例》第39條〕；及





(c)	其後3年間喪失被提名或獲選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立法會條例》附表2第14條〕





7.	任何人士如犯了這項罪行，一經確立，除了要負上刑事責任外，亦可能被選管會透過其認為合適的途徑發表公開聲明，對該人士不遵從上述指引的行為作出公開譴責。





第三部分：擅用他人名義行為





作出虛假的支持聲稱





8.	候選人在任何選舉廣告或選舉活動中，使用某人或某組織的名字或名稱以示該人或該組織對其支持之前，必須先獲有關人士或組織書面同意。口頭同意並不足夠。〔第288章第17條〕選管會為此提供劃一格式的同意書。在任何選舉廣告中，不論是以文字、照片或其他任何物件等形式所表示的支持，均須取得有關人士或組織的書面同意。





9.	為免混淆起見，同意書應清楚指出是否以下列名義表示同意：





(a)	以個人名義同意者 - 在此情況下，不可在候選人的選舉廣告或選舉活動中公布任何該同意者的工作職銜；





(b)	以職銜名義同意者 - 在此情況下，候選人可根據所得的同意而公布該人士的工作職銜；





(c)	以機構名義同意者(同意書可由合法授權人士例如該機構董事、主席或行政總裁等簽署) - 在此情況下，候選人可根據所得的同意而公布機構的名稱。





10.	在使用個別人士的職銜時，必須小心處理，應在徵求該名人士的書面同意時就此取得其本人的正式許可。一名團體的有職人員如欲以他的職銜支持一位候選人，除非經由他所屬團體的同人大會開會議決支持，否則該人員應小心處理，以免令人誤會他的支持是該團體整體的支持。這可避免團體成員間有所爭拗和不滿。視乎情況而定，一個機構或委員會的有職人員，如以他的職銜支持一位候選人，或可不必經該機構或委員會批准。





11.	當候選人獲得某團體的有職人員同意支持他時，該候選人必須確保在他的選舉廣告中，不會有失實陳述，指他得到這個團體的支持。他必須確保他的選舉廣告不會有誤導信息，令人誤以為他得到這個團體的支持，而事實上支持他的是這個團體裏一名有職人員。當候選人得到一個團體的支持時，他必須確保他的選舉廣告不會陳述或令人誤會他得到該團體所有成員的支持，除非該團體曾在同人大會上議決支持他。





12.	候選人應注意，民政事務總署備有指引，就互助委員會及其執行委員╱幹事對候選人表示支持同意的事宜，定下應遵從的程序。有關指引見本章的附錄甲。





13.	雖然可能引致混淆，任何人士均可同意支持兩個或以上的候選人，或某地方選區的兩份或以上候選人名單的候選人，甚至在同一界別╱選區角逐的候選人。已作出的支持同意亦可予撤銷。為避免爭論，個人或團體如撤銷對某候選人的支持同意，應將撤銷通知書送交該候選人及有關的選舉主任。





14.	當一項支持候選人的同意被撤銷後，有關候選人應小心處理，立即停止使用任何載有已撤銷同意的人士或團體表示支持的選舉廣告。





同意書





15.	劃一格式的�支持同意書�樣本見本章附錄乙。要注意的是，同意書只限於某次選舉中的某一選區或界別。候選人其後如轉往另一選區或界別參選，應重新向有關人士或團體取得同意書。





16.	據以往收到的指控及投訴的經驗所得，在一些情況下，當局可能須證實候選人有否依法行事。因此，候選人必須將每份已填妥的同意書的副本呈交他所屬選區或界別的選舉主任（�有關選舉主任�）存案，以便後者可解答有關詢問，從而避免對候選人構成麻煩或尷尬。候選人亦必須將任何取消支持同意的決定以書面形式通知有關選舉主任。該等同意書及撤銷同意通知書會在有關選舉主任的辦事處供市民查閱。





刑罰





17.	任何人士如作出虛假的支持聲稱 (即並無預先獲得有關人士或團體書面同意的聲稱) ，即屬觸犯第288章所述的違法行為，最高可被判罰款$100,000及監禁3年〔第288章第10條〕。任何人士如犯了這項罪行而被判有罪，則：





(a)	其後3年間喪失獲得登記為選民或在選舉中投票的資格〔《立法會條例》第31及第53款〕；





(b)	其後5年間喪失被提名或獲選為立法會議員的資格〔《立法會條例第39條》〕；及





(c)	其後3年間喪失被提名或獲選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立法會條例》附表2第14條〕。





18.	除律政司司長另有決定外，廉政公署可能對任何違反選舉條例，尤其是《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288章)的候選人作出適當的檢控，警告或警誡。





19.	刑事檢控專員已告知選管會，對於觸犯選舉法例的個案，律政司會絕不遲疑進行適當的檢控。





20.	任何人士如作出虛假的支持聲稱，一經確立，除受到刑事制裁外，亦可能被選管會透過其認為合適的途徑發表公開聲明，對該人士不遵從上述指引的行為作出公開譴責或嚴厲譴責。

















選舉管理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第十六章附錄甲








互助委員會參與助選活動事宜的指引








(1)	選管會指引第十六章規定，候選人在其選舉活動或選舉廣告中使用某人或某組織的名字或名稱，以示該人或該組織對其支持之前，必須先行徵得有關人士或組織的書面同意。





(2)	就此而言，互助委員會(互委會)須遵行下述程序：





(a)	倘以互委會的名義支持某候選人或一個地方選區某份候選人名單上的候選人（一或多名），則同意書必須經由該互委會根據《互委會規則範本》召開的大會批准，並由現任主席簽署；





(b)	倘以互委會主席的名義，或以互委會執行委員會其他委員的職銜名義支持某候選人或某份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上的候選人，則該名主席或委員應該在根據《互委會規則範本》召開的大會上獲得互委會同意；否則，該名主席或委員應小心處理，以免令人以為或誤會他╱她以其職銜名義表示的支持，是代表了該互委會整體的支持；及





(c)	倘以互委會主席或互委會執行委員會其他委員的個人名義支持某候選人或某份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上的候選人，而該名主席或委員的職銜將不會在有關候選人或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上的候選人選舉廣告中出現，則該名主席或委員毋需向互委會或其執行委員會尋求批准。





(3)	互委會的任何大會，必須根據《互委會規則範本》所訂定的程序舉行。





(4)	互委會會議上所作出的決定必須予以正式記錄。


		





第十六章附錄乙





支持同意書�（存案於選舉主任）








適用於個人





1.	我同意@　　（候選人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可依照《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288章)第17條的規定，以我的*個人名義╱職銜名義�　　　　　　　　　�使用我的姓名，以示支持*他╱她╱他們在　　　（日期）　　　舉行的  *立法會　　　　　　　　　　　選區或界別選舉╱選舉委員會選舉中競選，藉以宣傳或協助*他╱她╱他們在選舉中獲選。





2.	＃我已在　　　　　　　　　　互助委員會於　　　（日期）　　　（時間）　　　　舉行的大會中，獲准同意支持上述候選人。





適用於團體





3.	*我獲　　　　（團體名稱）　　　　授權，同意@　　　　（候選人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可依照《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288章)第17條的規定，使用該團體的名稱，以示支持*他╱她╱他們在　　　（日期）　　　舉行的*立法會 　　　　　　　選區或界別選舉╱選舉委員會選舉中競選，藉以宣傳或協助*他╱她╱他們在選舉中獲選。





4.	＃有關同意支持上述候選人的決議，已在互助委員會於　　　(日期）　　　（時間）　　　　舉行的大會中通過。





個人╱團體均須填寫





5.	*我╱本團體從	　　　（候選人姓名）　　　處得悉，根據《立法會條例》第39條或同條例附表2第14條的規定，他並沒有喪失被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





由候選人簽署 �	由同意人士╱團體簽署 �





@簽署:		簽署:	


@候選人姓名:		姓名:	


@香港身分證號碼:		香港身分證號碼:	


選區╱界別:		個人身分╱職銜名義:	


日期:		團體蓋章:	


		日期:	








由下列人士見證 �


簽署:	


姓名:	


香港身分證號碼:	


日期: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如書面同意是向超過一位候選人(例如地方選區選舉某份候選人名單上的候選人)發出，則請列出所有有關候選人的名字及身分證號碼；不然，可就每位候選人使用一張同意書。


＃	如支持某候選人的同意書是以互助委員會(互委會)名義，或是以互委會主席╱執行委員的職銜名義所發出，是項必須填寫。


�EA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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